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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长风墙XX有限公司“2·25”一般高坠事
故调查报告

2025 年 2 月 25 日下午 15 时许，墙 XX 有限公司在普陀区中山

北路 3300 号西侧行车坡道发生一起高坠事故，造成 1 人死亡。

事故发生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

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第 493 号）及《上海市

实施＜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若干规定》（沪府

规〔2023〕5 号）有关规定，区应急局会同区公安分局、区商务

委、区建管委、区总工会、长风街道成立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区

检察院派员参加，依法对事故开展全面调查。事故调查组通过现

场勘查、询问有关人员、查阅相关资料和综合分析等方式，查明

了事故发生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提出对事故责任人员和单位

的处理建议以及事故防范措施。

经调查认定，墙 XX 有限公司“2·25”一般高坠事故是一起

因从业人员违规从事登高作业，企业对员工的安全教育培训不到

位，对现场风险辨识不足，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不到位造成的

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

1.墙 XX 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墙 XX 公司”），法定代表人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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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检验

检测服务，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业互联网数据服

务，建筑物清洁服务，安全咨询服务，建筑材料销售，货物进出

口等。

2.上海申 XX 有限公司（下文简称“申 XX 公司”），法定代表

人杨某。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住宅室内装饰装

修，建设工程设计。一般项目：土石方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

施工；工程管理服务；市政设施管理；平面设计；专业设计服务；

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住宅水电安装维护服务；建筑装饰材料销售；

金属材料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等。

3.上海家 XX 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家 XX 公司”），法定代表

人丁某某。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自有房屋租赁，销售展示家具，

销售高档家饰品、工艺美术品（除专项）、汽车饰品、酒店饰品、

灯具、金属制品、日用百货、家用电器、五金交电、服装服饰、

皮革制品、钟表、珠宝饰品、数码电子产品、酒店用品、花卉，

停车场（库）经营，酒店管理，物业管理，健身，会议及展览服

务等。

4.上海遇 XX 有限公司（下文简称“遇 XX 公司”），法定代表

人郁某。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筑劳务分包；施工专业作业；

建设工程施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一般项目：园林绿化工程施

工；机械设备销售；门窗销售；日用产品修理；市场主体登记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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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代理；建筑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五金产品零售；五金产

品批发；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

（二）合同签订情况

2024 年 5 月 27 日，家 XX 公司与墙 XX 公司签订了《裙楼石材

幕墙改造工程施工合同》与《安全管理协议》，合同包括改造部

位原石材拆除，改造部位的仿石材铝板制作、安装，分为单柱廊

至双柱廊、西一门至观光电梯 2 段，工期 150 日，该合同实际未

执行。

2024 年 12 月 11 日，家 XX 公司与申 XX 公司签订《管理委托

书》与《安全管理协议书》，委托申 XX 公司对幕墙、泛光工程维

修业务区域进行施工管理，委托管理期限为开工至合同结算完成。

2024 年 12 月 11 日，家 XX 公司对墙 XX 公司、申 XX 公司发布

指令单，调整原合同约定的维修区域，原合同中止执行。根据现

场实际情况，施工区域调整为柱顶及墙面线条，分七段区域施工，

并委托墙 XX 公司对新划分区域中的 1、2、3 区分别进行维保维修。

2025 年 2 月 7 日，墙 XX 公司与遇 XX 公司签订《劳务安装分

包合同》，并签订安全生产协议书，工程项目为 2 区外立面石材

幕墙维修。郑某某（死者）与遇 XX 公司签订了劳务合同，合同期

自 2025 年 2 月 11 日起至完成本工程时止。

（三）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墙 XX 公司制定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组织管理、安全

技术操作规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制度、双重预防机制、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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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和及时抢救等各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成立了安全生产领导

小组，配备了安全管理人员。墙 XX 公司编制了《石材幕墙维修工

程施工方案》，根据现场踏勘，决定使用直臂登高车完成本工程

的施工作业任务。法定代表人于 2025 年 1 月 7 日带队对施工现场

进行了检查，其他管理人员分别于 2024 年 12 月 13 日、2025 年 1

月 14 日带队对现场进行了检查。后因行车坡道无法使用直臂登

高车施工，现场项目经理与甲方决定采用搭设脚手架进行施工，

编制了 2、3 区维修脚手架施工方案，坡底脚手架搭设高度高于

24 米需经专家论证，事发时还在审批中。

墙 XX 公司于 2025 年 2 月 11 日-2 月 13 日对郑某某等开展了

三级安全教育，2 月 24 日进行了进场安全教育。2025 年 2 月 24

日墙 XX 公司对郑某某等进行了安全技术交底，并与 2 月 24 日及

2 月 25 日进行了任务派工前交底，并为工人配备了安全带。

家 XX 公司设置了安全管理机构，配备了项目管理人员，2024

年 12 月 12 日要求申 XX 公司对外墙维修项目进行技术交底，加强

现场安全管理，对维修工程危险源、风险点进行了辨识。家 XX 公

司项目负责人刘某某于 2025 年 1 月 13 日、2 月 10 日就进度、质

量、安全、复工问题召开了外立面维修会议，于 2024 年 12 月 23

日、2025 年 1 月 6 日、1 月 15 日进行了安全巡检并出具了整改要

求。

（四）事故发生经过和应急救援情况

根据现场勘察及对相关人员调查询问，事故经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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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 XX 公司于 2025 年 2 月 18 日开始在普陀区中山北路 3300

号西侧行车坡道搭设脚手架，墙 XX 公司通过遇 XX 公司聘用工人

郑某某（死者）等 8 人进行施工，其中龙某某、谢某、刘某某、

刘某某、欧某某等 5 人持有特种作业证，主要负责搭设脚手架，

郑某某、郑某某、邓某某等 3 人为辅工，主要负责整理、运输材

料。

2 月 25 日下午 15 时许，钢管架搭设完成后，因剩余部分材

料需要清理，工人便采用人工传递的方式，每一层一名工人从上

至下依次传递材料至地面。传递材料刚开始，郑某某便失足从 2

层的位置坠落，坠落高度约 2.8 米。郑某某坠落后，当时在他上

面一层传递材料的龙某某看见郑某某脑袋后部出血，就赶紧拨打

了 120，120 到场后将郑某某送往普陀中心医院进行抢救。16 时

51 分，医院宣布抢救郑某某无效死亡。

（五）事故现场情况

事发地位于普陀区中山北路 3300 号西侧行车坡道，坡道两侧

搭有 8 层脚手架（图 1）。脚手架顶端 4 层已铺设钢笆网片，下

面 4 层未铺设。

坠落地点位于坡道中部，靠近墙面脚手架一侧，脚手架下方

斜坡地面盖有一堆泥土，泥土上有血迹渗出，靠墙处有一顶蓝色

安全帽，坠落点上方 1、2 层脚手架上各放置一张钢笆网片，钢笆

上方放置有扣件（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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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事故现场图 图 2 坠落点周边情况图

（六）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郑某某（男，54 岁，重庆市梁平区人）一人死亡，

普 陀 区 中 心 医 院 出 具 了 《 居 民 死 亡 医 学 证 明 书 》

（No.2024-2-0053151）确认死亡原因为高处坠落，事故造成的直

接经济损失约人民币 135 万元。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立刻拨打了 120，并逐级向所属单位

上报了事故情况，相关单位负责人接报事故信息后均第一时间赶

赴现场进行处置，并及时通知了死者家属。现场工友事发后立即

拨打了 120 电话，120 到场后将死者送往普陀中心医院进行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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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拨打 110 报警，区相关部门接报事故信息后均立即派员赶赴现

场进行处置。墙 XX 公司善后处置迅速，于 2 月 28 日与死者家属

达成赔偿协议并取得谅解。本次事故上报及时、处置得当，未造

成次生伤害和舆情影响。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郑某某安全意识淡薄，违规从事登高作业1，失足后从 2 层脚

手架坠落到地面导致死亡，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

（二）间接原因分析

1.墙 XX 公司对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和培训不到位，导致从业人

员对公司制定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不熟悉；未督

促落实本单位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2；项目经理对现场管理

不到位，未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

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作业人员违规从事登高

作业的事故隐患。

2.家 XX 公司项目负责人未及时检查本项目的安全生产状况，

对施工过程中的安全管理不到位，对施工现场违规作业行为未能

及时纠正与制止，未采取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1.墙 XX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8.3.9 参加作业的人员在施工现场应走安全通道，禁止攀爬脚手架、垂直运输设备架体、

模板支撑和钢筋骨架等上下，禁止用大步跨越或跳跃等方式进入脚手架或作业层面，禁止在未铺设脚手板的脚手架

上、未固定的梁底模上及刚刚砌墙的墙体上作业或行走。

9.1.6 所有高空作业人员，必须持有相应岗位有效的特殊作业操作证，方准上岗操作。
2 墙 XX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九、重要危险源审批、验收制及安全检查制度 除总包单位或业主指定单位负责施工外，

由我司所属项目部负责的各类重要危险源，必须实施审批、验收制度，如：脚手架搭、拆作业，各类钢结构吊装作

业以及 2 米以上（≥2 米，即属高空作业）其他高处悬空作业，均执行开工审批，完工验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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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或不予追究责任人员

郑某某安全意识薄弱，违规从事登高作业，失稳坠落导致死

亡，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

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再追究其责任。

（二）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

1.墙 XX 公司项目经理杨某作为项目第一责任人，对现场作业

危险源辨识和评估不到位，未督促落实本单位重大危险源的安全

管理措施3；对现场作业安全检查不到位，未及时排查出作业人员

违规从事登高作业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及时制止和纠正从业

人员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二十五条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的规定。

建议区应急管理部门依法对杨某给予行政处罚。

2.家 XX公司项目负责人刘某某未及时检查本项目的安全生产

状况，对施工过程中的安全管理不到位，对施工现场违规作业行

为未能及时纠正与制止，未采取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项、第六

项的规定。

建议区应急管理部门依法对刘某某给予行政处罚。

3.墙 XX 公司对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到位，未保证

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未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

3.墙 XX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9.1.1 项目施工员以书面形式，说明高空作业的时间、人员、部位及内容，并且持有经审

批通过的安全施工方案和防护措施，必要的安全监护人员均已落实，可送交项目施工总负责人审核，通过后方可进

行以上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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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未采取措施，

及时发现并消除作业人员违规从事登高作业的事故隐患，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

第二款、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

建议区应急管理部门依法对墙 XX 公司给予行政处罚。

五、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墙 XX 公司要按照“四不放过”的要求，充分认清此次

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厘清《安全生产法》职

责，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提

升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杜绝从业人员的违法违规行为，预防和

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二）墙 XX 公司要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

理制度，进一步加强对作业现场的巡查、检查，督促现场从业人

员严格遵守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采取技术、管

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坚决防止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三）家 XX 公司要举一反三，针对本次事故暴露出的问题，

全面审核现有各类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开展针对性摸底排

查，督促分包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认真排查日常管理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制定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避免类似问题再次

出现。

普陀区政府事故调查组



—10—

2025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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